附件1

云南省残疾等级评定初审意见

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退役军人事务局：
你局报来的《关于        同志（新办评定、补办评定、调整）残疾等级的请示》和相关材料，已于    年   月  日收悉。经审核，符合《云南省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同意予以受理。
（经审核，不符合《云南省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第
条第  款第  项和第  条第  款第 项的规定，不同意受理。）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
州（市）退役军人事务局（章）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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